
证券代码：600090        证券简称：*ST 济堂        公告编号：2022-037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5 条“上市

公司股票因第 9.3.2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司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 1 个月

内，发布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

发布 2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本次公告为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如公司未在

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告

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3.3.2条的规定的“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二、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11 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9.3.2条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一）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 9.3.2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三）公司未在第 9.3.6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 

（四）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改正； 

（五）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同意。” 

公司预计无法在 4 月 30 日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 

三、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4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

编号 2022-007、036）。 

2、不论公司是否终止上市，公司都将全力维护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的后续经营情况须以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内容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